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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电党发〔2016〕16号 

 

 

为保障党支部的权利，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促

进学院各项工作开展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1.建言献策工作是党支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，就学院的教

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工作，按照规定程序提交意见和建议。 

2.建言献策要注重质量，讲求实际效果。 

3.学院党委负责组织和实施建言献策工作。 

4.建言献策的基本要求：建言献策的范围主要围绕学院教

学、科研、管理及广大师生普遍关注的问题，以及学院拟制定的

重要决策，经过调查研究后形成具体方案。 

5.学院党委对收到的建言献策内容进行认真审核，并提交党

政联席会审议，经认可的合理建议予以采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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